行政处罚信息公开统计表(2月）

填表单位：汶上县应急管理局                                                                               填表日期：2026年2月28日
	案件类别
	序号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案件名称
	主要违法事实
	处罚种类
	处罚依据
	法定企业名称或自然人姓名
	违法企业组织机构代码(行政相对人居民身份证号)
	法定代表人姓名
	处罚内容
	处罚决定日期
	处罚结果
	救济渠道
	处罚机关

	其他
	1
	(鲁宁汶)应急罚〔2026〕3号
	山东华宇同方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其他负责人未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案

	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
	罚款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对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其他负责人对职责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工作负责。”第二十五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行下列职责：（一）组织或者参与拟订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和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二）组织或者参与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三）组织开展危险源辨识和评估，督促落实本单位重大危险源的安全管理措施； （四）组织或者参与本单位应急救援演练；（五）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六）制止和纠正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七）督促落实本单位安全生产整改措施。生产经营单位可以设置专职安全生产分管负责人，协助本单位主要负责人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2.《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3.《山东省应急管理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裁量细则） 第8号第A档。
	370481***********1；210882***********6
	91370830MABQNJ3K0J
	陈昌海
	罚款壹万肆仟元（¥14000）
整；罚款壹万肆仟元（¥14000）
整
	2026年1月30日
	处罚完毕
	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依法向汶上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于6个月内依法向汶上县人民法院、嘉祥县人民法院、金乡县人民法院或梁山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汶上县应急管理局

	其他
	2
	(鲁宁汶)应急罚〔2026〕4号
	济宁市万有化工有限公司未对安全设备进行定期检测案

	生产经营单位未对安全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和定期检测或者检查的
	罚款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必须对安全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并定期检测，保证正常运转。维护、保养、检测应当作好记录，并由有关人员签字。”；2.《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三项：“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三）未对安全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和定期检测的”；3.《山东省应急管理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裁量细则） 第19号第A档。


	济宁市万有化工有限公司
	91370830MA3T7LMK8F
	潘英亮
	罚款陆仟元（¥6000）整

	2026年1月30日
	处罚完毕
	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依法向汶上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于6个月内依法向汶上县人民法院、嘉祥县人民法院、金乡县人民法院或梁山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汶上县应急管理局

	其他
	3
	(鲁宁汶)应急罚〔2026〕5号
	汶上高兴新材料有限公司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案

	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
	罚款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对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其他负责人对职责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工作负责。”第二十五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行下列职责：（一）组织或者参与拟订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和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二）组织或者参与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三）组织开展危险源辨识和评估，督促落实本单位重大危险源的安全管理措施；（四）组织或者参与本单位应急救援演练；（五）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六）制止和纠正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七）督促落实本单位安全生产整改措施。 生产经营单位可以设置专职安全生产分管负责人，协助本单位主要负责人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2.《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3.山东省应急管理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裁量细则）第8号第A档。



	37080***********4
	91370882MA3R00UF0M
	高峰
	罚款壹万元（¥10000）整

	2026年2月6日
	处罚完毕
	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依法向汶上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于6个月内依法向汶上县人民法院、嘉祥县人民法院、金乡县人民法院或梁山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汶上县应急管理局

	其他
	4
	(鲁宁汶)应急罚〔2026〕6号
	汶上县金尊石化有限责任公司存在违反操作规程作业案

	生产经营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或者其他人员违反操作规程或者安全管理规定作业的
	罚款
	1.《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一项：“生产经营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或者其他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警告，并可以对生产经营单位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对其主要负责人、其他有关人员处1千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一）违反操作规程或者安全管理规定作业的”；2.《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一项：“生产经营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或者其他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警告，并可以对生产经营单位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对其主要负责人、其他有关人员处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一）违反操作规程或者安全管理规定作业的；”；3.《山东省应急管理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裁量细则）第26号第A档。
	汶上县金尊石化有限责任公司
	91370830MA3MA7YL4K
	韩遵华
	警告、罚款壹万元（¥10000）整；其他人员警告、罚款壹仟元（¥1000）整

[bookmark: _GoBack]
	2026年2月6日
	处罚完毕
	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依法向汶上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于6个月内依法向汶上县人民法院、嘉祥县人民法院、金乡县人民法院或梁山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汶上县应急管理局

	其他
	5
	(鲁宁汶)应急罚〔2026〕7号
	济宁晟诺汽车配件制造有限公司关闭直接关系生产安全的报警设备案

	生产经营单位关闭、破坏直接关系生产安全的监控、报警、防护、救生设备、设施，或者篡改、隐瞒、销毁其相关数据、信息的
	罚款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第三款：“生产经营单位不得关闭、破坏直接关系生产安全的监控、报警、防护、救生设备、设施，或者篡改、隐瞒、销毁其相关数据、信息。”；2.《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四项：“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四）关闭、破坏直接关系生产安全的监控、报警、防护、救生设备、设施，或者篡改、隐瞒、销毁其相关数据、信息的；”；3.《山东省应急管理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裁量细则） 第38号第A档。
	济宁晟诺汽车配件制造有限公司
	91370830MA3M349P1A
	何留意
	罚款壹万元（¥10000）整

	2026年2月13日
	处罚完毕
	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依法向汶上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于6个月内依法向汶上县人民法院、嘉祥县人民法院、金乡县人民法院或梁山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汶上县应急管理局



